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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止 2022年末，账龄超过 1年的预付账款分布情况如下：

预付账款余额分类 账龄 1 年以上的金额 账龄超过 1 年的占比 供应商数量
30 万元以上 6,006.13 83.40% 50
10-30 万元 764.83 10.62% 38
10 万元以下 430.71 5.98% 118
合计 7,201.67

其中，金额 30万元以上的预付账款总额占账龄 1年以上总额的 83.40%，金额 30 万元以下的预付
账款金额占比较小且供应商数量较为分散。

（2） 按预付对象归集，账龄超过 1年、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的预付账款明细如下：

序号 单位 期末余额
账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 以
上

1 北京中合亿富贸易有限公
司 671.32 - 671.32 - - - -

2 北京盛世优品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573.75 - 573.75 - - - -

3 石家庄科影商贸有限公司 486.23 - 486.23 - - - -

4 北京四方豪情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347.33 - 347.33 - - - -

5 北京名利永镇木业有限责
任公司 268.55 - 45.14 223.41 - - -

6 和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1.89 - 241.89 - - - -

7 厦门市港龙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 200.00 - - - - - 200.00

8 巢湖市天雄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199.17 - 99.17 18.00 82.00 - -

9 北京鑫鹏基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197.89 - - - 142.00 55.89 -

10 北京瑞达东升石材有限公
司 165.32 - - 165.32 - - -

11 河北有兴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 164.95 - - 76.22 50.00 38.73 -

12 沈阳宏盛日欣建材有限公
司 141.86 - - - - - 141.86

13 合肥市包河区富力莱装饰
材料经营部 141.42 - - - - - 141.42

14 郓城森博木材加工有限公
司 120.00 - - - - - 120.00

15 广东圣联家具有限公司 110.00 - - 20.00 90.00 - -

16 欧华玛新型建材（北京）有
限公司 102.95 - - - 102.95 - -

17 北京幕墙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 96.64 - - - - 96.64 -

18 佛山市顺德区成宏家具有
限公司 93.29 - - - 93.29 - -

19 新郑市郭店镇金秋木业商
行 83.20 - - - - 83.20 -

20 青岛隆旺达木业有限公司 82.95 - - 75.00 7.95 - -
21 北京兴权盛业咨询中心 80.00 - - - - - 80.00

22 上海壹殿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77.80 - - 77.80 - - -

23 北京优的联盟家具有限公
司 77.46 - - 77.46 - - -

24 青岛美合系统建材有限公
司 71.85 - 71.85 - - - -

25 丁立民 70.69 - 70.69 - - - -
26 南京宇良物资有限公司 68.87 - - - - - 68.87

27 湖南京齐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 62.39 - - - - 62.39 -

28 沈阳东陵区高坎镇振铭木
器加工厂 61.47 - - - - - 61.47

29 济宁泳淇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60.46 - - - - 60.46 -

30 北京美联天地建材市场有
限公司 59.74 - - - 2.36 - 57.39

31 北京澜陵鸿佳工贸有限公
司 57.47 - 40.70 - - 16.77 -

32 定州市城宇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51.31 - - - 51.31 - -

33 安徽鼎吉玻璃有限公司 50.00 - - - 9.87 40.13 -

34 北京鑫祥达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47.00 - - - - - 47.00

35 厦门市丰富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46.33 - - 46.33 - - -

36 常州恒实伟业建材有限公
司 45.43 - 45.43 - - - -

37 佛山市美奇利不锈钢有限
公司 44.21 - - - 44.21 - -

38 李沧区起超群装饰装潢部 42.66 - - 42.66 - - -

39 深圳市国信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41.60 - - - - 41.60 -

40 聚宝发 （北京）商贸有限公
司 40.00 - 40.00 - - - -

41 南通恒茂展柜有限公司 40.00 - - 40.00 - - -

42 海口四海天利家具有限公
司 40.00 - - - - - 40.00

43 巢湖市智多星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 38.99 - 23.21 15.78 - - -

44 成都广泰鑫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38.00 - 38.00 - - - -

45 北京金宇通达装饰装修有
限公司 37.50 - 37.50 - - - -

46 上海图观贸易有限公司 36.47 - 36.47 - - - -
47 上海康勤建筑装饰中心 35.18 - 35.18 - - - -

48 苏州龙坤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32.50 - 32.50 - - - -

49 北京东方凯旋木业有限公
司 32.02 - - - 27.02 - 5.00

50 北京莲福运达建材经营部 30.00 - - - - - 30.00
合计 6,006.13 - 2,936.36 877.98 702.96 495.81 993.02

（续）
序号 单位 产 品 或 服

务内容
截 止 回 函 日
交付情况 尚未结转的原因 预计结转时间 预 付 款 进

度及制度
是否符 合 行
业惯例

1 北京中合亿富贸易有限公
司 材料 未交付 尚未完工验收 验收完工后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2 北京盛世优品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材料 未交付 尚未完工验收 验收完工后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3 石家庄科影商贸有限公司 材料 未交付 设备未到货 预 计 2023 年 6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4 北京四方豪情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材料 未交付 尚未完工验收 验收完工后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5 北京名利永镇木业有限责
任公司 材料 未交付 安装服务未完成 预 计 2023 年 8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6 和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维修款 已交付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7 厦门市港龙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 劳务 未交付 尚未完工验收 验收完工后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8 巢湖市天雄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劳务 未交付 尚未完工验收 验收完工后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9 北京鑫鹏基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劳务 未交付 尚未完工验收 验收完工后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10 北京瑞达东升石材有限公
司 材料 未交付 尚未完工 预 计 2023 年 9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11 河北有兴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 劳务 未交付 项目未完工 预计 2023 年 10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12 沈阳宏盛日欣建材有限公
司 材料 已交付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13 合肥市包河区富力莱装饰
材料经营部 材料 已交付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14 郓城森博木材加工有限公
司 材料 未交付 未结算 预 计 2023 年 8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15 广东圣联家具有限公司 材料 未交付 未结算 预计 2023 年 11
月 据实结算 是

16 欧华玛新型建材 （北京 ）有
限公司 材料 未交付 未结算 待结算完成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17 北京幕墙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 劳务 未交付 未结算 待结算完成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18 佛山市顺德区成宏家具有
限公司 材料 已交付 据实结算 是

19 新郑市郭店镇金秋木业商
行 材料 未交付 设计变更 ， 需更换材

料
待 材 料 完 全 进
场后 据实结算 是

20 青岛隆旺达木业有限公司 材料 未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21 北京兴权盛业咨询中心 劳务 未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22 上海壹殿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劳务 未交付 项目未完工 待 达 到 进 度 结

算时结转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23 北京优的联盟家具有限公
司 材料 未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24 青岛美合系统建材有限公
司 材料 未交付 设计变更 ， 需更换材

料
待 材 料 完 全 进
场后 据实结算 是

25 丁立民 劳务 已交付 据实结算 是

26 南京宇良物资有限公司 材料 未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27 湖南京齐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 劳务 已交付 项目尚未结算 2023 年 12 月 据实结算 是

28 沈阳东陵区高坎镇振铭木
器加工厂 材料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据实结算 是

29 济宁泳淇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劳务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据实结算 是

30 北京美联天地建材市场有
限公司 材料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据实结算 是

31 北京澜陵鸿佳工贸有限公
司 材料 已交付 项目未结算 待 项 目 完 成 结

算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32 定州市城宇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劳务 已交付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33 安徽鼎吉玻璃有限公司 材料 未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34 北京鑫祥达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劳务 已交付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35 厦门市丰富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劳务 已交付 项目未结算 待 项 目 完 成 结

算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36 常州恒实伟业建材有限公
司 材料 未交付 设计变更 ， 需更换材

料
待 材 料 完 全 进
场后 据实结算 是

37 佛山市美奇利不锈钢有限
公司 材料 未交付 尚未完工验收 验收完工后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38 李沧区起超群装饰装潢部 劳务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按项目要
求付款 ，待收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39 深圳市国信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材料 已交付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40 聚宝发 （北京 ）商贸有限公
司 材料 未交付 未结算 待结算完成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41 南通恒茂展柜有限公司 材料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据实结算 是

42 海口四海天利家具有限公
司 材料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未及时获

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据实结算 是

43 巢湖市智多星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 劳务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按项目要

求付款 ，待收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44 成都广泰鑫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劳务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按项目要

求付款 ，待收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据实结算 是

45 北京金宇通达装饰装修有
限公司 劳务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按项目要

求付款 ，待收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甲方结算 是

46 上海图观贸易有限公司 材料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按项目要
求付款 ，待收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据实结算 是

47 上海康勤建筑装饰中心 劳务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按项目要
求付款 ，待收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据实结算 是

48 苏州龙坤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劳务 已交付 项目完工 ， 按项目要

求付款 ，待收取发票 2023 年 6 月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49 北京东方凯旋木业有限公
司 材料 未交付 项目待结算 待结算完成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50 北京莲福运达建材经营部 材料 未交付 项目待结算 待结算完成 按 合 同 约
定 是

（3）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期末余额

账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第一名 北京中合亿富贸易
有限公司 671.32 - 671.32 - - - -

第二名 河北有兴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645.89 645.89 - - - - -

第三名 北京盛世优品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573.75 - 573.75 - - - -

第四名 石家庄科影商贸有
限公司 486.23 - 486.23 - - - -

第五名 北京四方豪情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347.33 - 347.33 - - - -

合计 2,724.52 645.89 2,078.63 - - - -

（续）

序号 单位 产 品 或 服
务内容

截 止 回 函 日
交付情况

尚未结 转 的
原因

预 计 结 转 时
间

预 付 款 进 度 及
制度

是 否 符 合
行业惯例

第一名 北京中合亿富贸易
有限公司 材料 已交付 按合同约定 是

第二名 河北有兴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劳务 未交付 项目未完工 预计 2023 年

10 月 按合同约定 是

第三名 北京盛世优品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已交付 按合同约定 是

第四名 石家庄科影商贸有
限公司 材料 未交付 设备未到货 预计 2023 年

6 月 按合同约定 是

第五名 北京四方豪情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材料 未交付 尚未完 工 验

收 验收完工后 按合同约定 是

（2） 核实预付账款交易对方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在此基础上说明相关预付款项是否构成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回复：
以下为公司逐一核实预付账款交易对方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 期末余额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
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 北京中合亿富贸易有限公司 671.32 否
2 河北有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645.89 否
3 北京盛世优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573.75 否
4 石家庄科影商贸有限公司 486.23 否
5 北京四方豪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47.33 否
6 北京博融先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316.00 否
7 费用专用 290.42 否
8 北京名利永镇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268.55 否
9 和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1.89 否
10 厦门市港龙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否
11 安徽兰罗施工劳务有限公司 200.00 否
12 巢湖市天雄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99.17 否
13 北京鑫鹏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7.89 否
14 北京瑞达东升石材有限公司 165.32 否
15 河北有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164.95 否
16 沈阳宏盛日欣建材有限公司 141.86 否
17 合肥市包河区富力莱装饰材料经营部 141.42 否
18 郓城森博木材加工有限公司 120.00 否
19 广东圣联家具有限公司 110.00 否
20 欧华玛新型建材（北京）有限公司 102.95 否
21 北京幕墙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96.64 否
22 佛山市顺德区成宏家具有限公司 93.29 否
23 新郑市郭店镇金秋木业商行 83.20 否
24 青岛隆旺达木业有限公司 82.95 否
25 北京兴权盛业咨询中心 80.00 否
26 上海壹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77.80 否
27 北京优的联盟家具有限公司 77.46 否
28 青岛美合系统建材有限公司 71.85 否
29 丁立民 70.69 否
30 南京宇良物资有限公司 68.87 否
31 湖南京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62.39 否
32 沈阳东陵区高坎镇振铭木器加工厂 61.47 否
33 济宁泳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0.46 否
34 北京美联天地建材市场有限公司 59.74 否
35 北京澜陵鸿佳工贸有限公司 57.47 否
36 定州市城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51.31 否
37 安徽鼎吉玻璃有限公司 50.00 否
38 北京鑫祥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7.00 否
39 厦门市丰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6.33 否
40 常州恒实伟业建材有限公司 45.43 否
41 佛山市美奇利不锈钢有限公司 44.21 否
42 李沧区起超群装饰装潢部 42.66 否
43 深圳市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41.60 否
44 聚宝发 （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40.00 否
45 南通恒茂展柜有限公司 40.00 否
46 海口四海天利家具有限公司 40.00 否
47 北京东方绿林家具有限公司 39.91 否
48 巢湖市智多星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38.99 否
49 成都广泰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8.00 否
50 北京金宇通达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37.50 否
51 上海图观贸易有限公司 36.47 否
52 北京天方基业贸易有限公司 35.95 否
53 上海康勤建筑装饰中心 35.18 否
54 成都永裕轩建材有限公司 34.94 否
55 苏州龙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32.50 否
56 北京东方凯旋木业有限公司 32.02 否
57 北京莲福运达建材经营部 30.00 否
58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9.36 否
59 北京龙盈大自然商贸有限公司 29.18 否
60 苏州工业园区九龙缇缇壁纸有限公司 28.06 否
61 三亚一诚 26.11 否
62 莘县绿展木材加工厂 25.35 否
63 金牛区京鸿建材经营部 23.70 否
64 山东泳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3.60 否
65 北京立家美居建材有限公司 22.68 否
66 北京建臻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2.09 否
67 上海填亿实业有限公司 22.08 否
68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 否
69 北京汇丰昌盛商贸有限公司 20.00 否
70 上海大庄实业有限公司 20.00 否
71 海南信发五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 否
72 上海优珏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9.65 否
73 梁山县亿恒木业有限公司 18.00 否
74 北京德兴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7.11 否
75 北京盈祥鼎瑞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6.60 否
76 高港区勤之珏建筑装饰材料经营部 16.55 否
77 三亚东永晨建材商行 16.50 否
78 海南洁美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6.40 否
79 北京时代润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6.00 否
80 三亚金时通建工贸易有限公司 15.29 否
81 北京海源通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14.94 否
82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14.50 否
83 重庆秀彩科技有限公司 13.83 否
84 贵港市思扬木业有限公司 13.55 否
85 唐山市丰南区丰天钢膜板出租站 13.50 否
86 上海超平实业有限公司 13.29 否
87 北京元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00 否
88 沈阳飞仕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2.65 否
89 高新区新民乡宏兵建材经营部 12.55 否
90 沈阳同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12.26 否
91 高港区兵鸿建筑装饰材料经营部 11.52 否
92 威海盟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1.52 否
93 珠海唯码科技有限公司 10.57 否
94 三亚美砖家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48 否
95 北京东方盛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0.00 否
96 北京首创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10.00 否
97 北京政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0 否
98 阜阳市人民医院城南新区基建 10.00 否
99 南通耀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0.00 否
10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0.00 否
101 沈阳市铁西区家国装饰材料经销部 9.27 否
102 上海三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9.00 否
103 王珂 8.76 否
104 北京金盾华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8.50 否
105 沈阳龙兴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8.40 否
106 沈阳市于洪区鸿源东升石材经销处 8.31 否
107 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8.22 否
108 四川粤跃劳务有限公司 8.00 否
109 福建闽先电器有限公司 7.54 否
110 大连恒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15 否
111 三亚华扬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7.14 否
112 北京盛世新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00 否
113 程志学 5.91 否
114 万宏石材（香河 ）有限公司 5.82 否
115 沈阳丰宝瑞建材有限公司 5.78 否
116 北京绿色港湾装饰装璜有限公司 5.62 否
117 苏州三圣母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5.50 否
118 海口匡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5.13 否
119 冠豪高科（北京 ）贸易有限公司 5.07 否
120 北京祥龙通达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5.00 否
121 四川铭邦建材有限公司 5.00 否
122 海南千瑞冷气工程有限公司 5.00 否
123 北京海普斯建材有限公司 4.98 否
124 北京鼎铭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95 否
125 北京福美谛商贸有限公司 4.69 否
126 德成优洋贸易 （北京 ）有限公司 4.61 否
127 维萨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4.50 否
128 南京睿秀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4.48 否
129 海南宝辉灯饰有限公司 4.31 否
130 天津科宝商贸有限公司 4.27 否
131 海南千瑞冷气工程有限公司 4.00 否
132 北京卓越超凡商贸有限公司 3.91 否
133 北京中航奥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73 否
134 合肥瑶海区宇初钢管租赁站 3.61 否
135 无锡东瑜建材有限公司 3.61 否
136 上海赋斌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3.60 否
137 北京利你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4 否
138 北京华南世纪玻璃装饰有限公司 3.50 否
139 沈阳特格美术装饰有限公司绿可生态木分公司 3.50 否
140 沈阳鑫星振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37 否
141 北京中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9 否
142 天津市河西区澳飞特佳装饰材料商店 3.00 否
143 沈阳市祥福达物资经销处 2.90 否
144 青岛明铂空间装饰有限公司 2.80 否
145 深圳市百菲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62 否
146 成都市映美灯光设计有限公司 2.60 否
147 北京湘美伦建材有限公司 2.60 否
148 厦门市易晟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50 否
149 成都市罗幺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45 否
150 沈阳市禧宝得地板厂 2.02 否
151 北京亮德锐商贸有限公司 2.00 否
152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1.99 否
153 沈阳盛达鸿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1.71 否
154 南通栋豪石业有限公司 1.71 否
155 沈阳振铭门业有限公司 1.60 否
156 沈阳鑫润名家汇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1.53 否
157 江苏苏宁易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50 否
158 上海乐盛泵拌车运输有限公司 1.49 否
159 沈阳市沈河区振铭门业经销处 1.48 否
160 惠州市千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1.40 否
161 深圳市内田家具有限公司 1.37 否
162 沈阳百帝艾兰家居有限公司 1.14 否
163 北京宏洋富强电线电缆经销部 1.11 否
164 合肥瑶海区华之星物资供应站 1.10 否
165 北京金诺海马地毯销售有限公司 1.00 否
166 哈尔滨霆航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1.00 否
167 黑龙江省金枝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 否
168 深圳市裕高聚建材有限公司 1.00 否
169 重庆择进商贸有限公司 0.96 否
170 君达铝业（天津 ）有限公司 0.91 否

171 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国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0.90 否

172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0.86 否
173 山东远丰陶瓷有限公司 0.65 否
174 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63 否
175 四川点今堂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0.61 否
176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0.60 否
177 海南大中漆厂 （香港 ）有限公司 0.58 否
178 成都联兴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0.54 否
179 青岛俊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0.50 否
180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0.43 否
181 上海名锐实业有限公司 0.42 否
182 北京东方广场有限公司 0.35 否
183 广州欧克斯贸易有限公司 0.20 否
184 鄂尔多斯市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0.16 否
185 乾恒（武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0.16 否
186 四川共创永鑫科技有限公司 0.15 否
187 成都市小泥工商贸有限公司 0.15 否
188 沈阳市铁西区金吉利玻璃经销部 0.14 否
189 沈阳市鼎荣石材经销处 0.10 否
190 福建省南安市森良石材有限公司 0.09 否
191 塞德娜集成家居（沈阳）有限公司 0.08 否
192 邯郸市正大制管有限公司 0.06 否
193 上海斯米克建材有限公司 0.01 否

经公司逐项自查，预付账款交易对方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相关预付款项不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请年审机构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2）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回复：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针对账龄超过 1年的大额预付款项及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项， 取得并

核査相关合同和付款凭证，核査账面预付款与合同约定的款项支付进度是否相匹配、银行单据收款方
是否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2） 与公司管理层、财务负责人、相关业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上述预付款项的具体产品或服
务内容及预付进度及额度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3） 核査上述预付款项截至回函日的交付情况，了解尚未结转的原因及预计结转时间；
（4）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查询预付款对应供应商的工商信息， 核查其与公司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3.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弘高创意预付款项均有真实的商业交易背景，均系基于公司经营需要开展的正常釆购业务。

尚未结转的原因合理，符合行业惯例。
（2） 预付账款交易对方与弘高创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相关预付款项不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你公
司资金的情形。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回复：
我们审阅了公司以上回复说明，对照前期收到的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相关文件，并与公司相关

高管进行了沟通，对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财务资助等违规情
形进行核查。 经核查，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总额共计 8,576.89万元，均为项目正常经营所产生，基于
真实经营业务需要，且符合建筑装饰行业经营特点，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未发现相关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的情形。

8. 报告期内， 你公司将子公司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1 元的对价转让给公司实控
人何宁，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出售子公司股权的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交易背
景、出售原因、子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业务开展情况、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是否履行相应决
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并结合前述事项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存在不当利益输
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等情形。

公司回复：
一、 出售子公司股权的交易背景、出售原因
为有效应对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风险等不利因素，公司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启动对不良资产的处置

和剥离工作，以盘活资产、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并回笼资金来支持公司主业发展。 公司采取资产出售转
让事项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回笼资金、发挥资源集聚效应、降低财务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2022
年出售子公司股权旨在维护上市公司权益，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
资产质量和业务结构。

子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业务开展情况
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2 月 23 日，截至 2022 年 11 月 1 日（交割完成

日），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 年 11 月 1 日

资产总额 97,362.07
负债总额 97,362.07
应收款项总额 82,366.09
重大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 、诉讼与
仲裁事项 ） 0.00

净资产 0.00
科目 2022 年 2 月 23 日-2022 年 11 月 1 日

营业收入 0.00
营业利润 0.00
净利润 0.00
非经常性损益 0.00

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供应链管理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工程技术咨询；
企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机械设备、
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家具、工艺品、文化用品、珠宝首饰、鲜花；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自设立至 2022年 11月 1日，未实际开展业务。
二、 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本次交易以 2022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参考，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22]第 010154 号《北京弘高

元智众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于评估基准日，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97,362.07万元，无评估增减值；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97,362.07万元，评估价值为
97,362.07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0.00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0.00 万元，无评估增
减值。 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仅以股东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故本次评估的北
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0元。

三、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022 年 8 月 23 日， 公司独立董事作出《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一致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2年 8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北京羽
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何宁、何天回避表决。

2022年 8 月 24 日，公司独立董事作出《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同
意全资子公司出售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相关交易事项， 同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 8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北京羽
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北
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将相关决议内容、独立董事意见、关联交易公告等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已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 本次交易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存在不当利益输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等情形
公司全资子公司出售北京羽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

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自愿的交易
原则，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情形。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

综上，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当利益输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等情形。
9、 年报或有事项部分显示，你公司作为被告被起诉的诉讼事项共计 577 项，诉讼标的涉及金额

合计 3.36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42.98%，但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无未决诉讼仲裁形成的
或有负债。 请你公司：

（1） 列表补充披露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事项基本情
况、诉讼审理情况及影响、被告方请求、判决情况等。

公司回复：
以下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序号 原告 起讼日期 诉 讼 标 的
（元 ）

诉讼请求

1 北 京 宏 达 远 通
建材有限公司 2019/6/21 1,230,000.00 1、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 1230000 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
北 京 吉 天 铭 木
家 居 装 饰 有 限
公司

2019/8/20 1,180,695.20 1、被告立即支付工程款 1399320.61 元 ；2、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按
国家规定支付未付工程款违约责任 ，利息损失。

3 北 京 盛 大 祥 瑞
木业有限公司 2019/8/29 1,383,663.00

1、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共计 1533663 元 ；2、 判令被告 （以
1533663 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 ）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4
北 京 钰 堂 国 际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司

2019/9/6 2,334,919.53 ：请求支付材料款 2334919.53 元及利息 ；诉讼费

5 北 京 德 兴 建 筑
安装有限公司 2019/9/20 3,318,792.04

1、 判 令 被 告 向 原 告 支 付 汇 票 金 额 157890.99 元 、102863.17 元 、
284200.04 元 、392782.91 元 316914.64 元 、45573.49 元 、114976.2 元 、
316157 元、80800.01 元 、22396.81 元 、151439.34 元 、317036 元 、192281
元 、212171 元 、281651.8 元 、329657.64 元 ；。 2、判令支付汇票金额自
汇票到期日 2019 年 8 月 2 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 ， 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 3、诉讼费用依法承担 。

6
北 京 永 航 伟 业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有限公司

2019/11/
12 1,253,150.84 请求支付装饰项目款 1274394.23 元；利息损失 ；诉讼费

7
育 林 环 球 （北
京 ）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2019/12/
23 1,705,946.19

1. 请求判令被告 1 支付原告分包合同结算工程款 3135892.26 元 2.
请求判令被告 1 支付原告违约金 （以实际欠款金额为基数 ，按照年
息 10%利率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请求判令被
告 1 赔偿原告解除工程合同补偿款 500000 元 4. 请求被告 2、 被告
3、被告 4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8
北 京 蓝 美 佳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2020/1/9 2,099,619.71 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材料款 2099619.71 元 2、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

9
海 南 新 华 联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有
限公司

2020/2/19 18,474,620.46

判令向原告支付质量违约金 900760.35 元 ；2. 向原告支付解约违约
金 1801520.69 元 ；3.向原告支付工程管理费 10679422.31 元 ；4.向原
告返还超支工程款 5092917.11 元 ；5.本案诉讼费 、鉴定费及公正费
等相关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

10

天 津 鑫 宏 远 创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分公司

2020/3/19 5,787,670.15 请求返还代付款人民币 5787670.15 元 ；违约金 1157534.03 元 ；诉讼
费

11
吉 兴 天 地 （北
京 ）建材有限公
司

2020/4/9 1,278,357.34 请求支付货款 1316649.14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 ；诉讼费

12 李智平 2020/5/21 2,500,000.00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农民工工资 250 万元；2、诉讼费

13 何志林 2020/7/24 5,261,643.00 请求支付货款 261643 元；诉讼费

14 北 京 十 里 通 达
建材有限公司 2020/8/13 1,077,124.60 请求支付货款 1077124.6 元；诉讼费

15
北 京 三 江 盛 达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司

2020/8/17 4,263,888.30 请求按照结算协议支付工程款 4263888.3 元 ；诉讼费

16 哈 尔 滨 小 石 匠
装饰有限公司 2020/8/20 1,808,718.16 请求支付货款 1808718.16 元；违约金；诉讼费

17 宝 兴 国 晟 矿 业
有限公司

2020/10/
30 12,570,689.94 请求支付货款 12570689.94 元、贴息 34050 元、违约金；诉讼费

18 李丽军 2020/11/9 1,160,500.00
1.请求弘高装饰支付工程款 1160500 元 （以此为基数 ，自 2020/2/3
起按照贷款利率计算 ）2.稻香四季房地产 、张明勇 、李红君 、吴玉辉
承担连带责任。 3.诉讼费五被告承担

19 承 德 梵 一 信 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20/12/8 1,312,660.40

1. 判令弘高支付工程款 1713332 元 2. 判令弘高装饰给付违约金
138600 元 （自 2020/6/9 暂计算至 20202/11/8，最终计算至给付完毕
之日 3. 判令伯斯特公司在在欠付弘高装饰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
担给付责任 4.诉讼费

20
北 京 金 福 饰 艺
不 锈 钢 制 品 有
限公司

2020/12/9 1,004,920.00
1.货款 1004920 元 ，2 逾期付款利息（违约金以货款为基数 ，自 2018/
1/3 至 2019/8/19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 2019/8/20
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全国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计算 ）3.
诉讼费

21
临 沂 恒 顺 建 筑
安 装 劳 务 有 限
公司

2020/12/
21 1,917,767.00

1、合同欠款 1917767 元 ，2、自 2019/2/7 至实际清偿之日 ，按照全国
贷 款 利 率 计 算 逾 期 利 息 ， 暂 计 算 至 2020/10/31， 共 计 人 民 币
146685.2 元，3、律师费 20000 元，4、仲裁费用

22 河 北 伯 斯 特 酒
店有限公司 2021/2/3 6,263,548.13 ：1.工程维修费及未完成的工程款 6263548.13 元 ，

23
北 京 博 宇 通 达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有限公司

2021/3/8 1,364,000.00

1. 投标保证金 1364000 元 ，2. 资金占用费 （以 230000 元为基数 ，自
2017/7/1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其中 2019/8/19 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2018/8/20 之后按全国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以 1134000 元为基数 ，自 2018/7/1 至实际支
付之日止，其中 2019/8/19 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
计算 ，2018/8/20 之后按全国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四倍计
算），3.诉讼费

24 北 京 德 兴 建 筑
安装有限公司 2021/4/1 3,000,000.00

1. 共同支付票据金额 3000000 元及利息 （以 3000000 元为基数 ，自
2019/12/12 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共同承担诉讼费

25
中 实 嘉 信 （北
京 ）投资有限公
司

2021/4/8 1,544,838.63 1.货款 1544838.63 元 ，2.违约金 77241.9315 元 ，3.被告二对被告一承
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

26
北 京 中 青 建 业
建 筑 安 装 有 限
公司

2021/4/28 1,385,365.04
1.剩余工程款 1385365.04 元 ，鲁西南医院承担连带责任 ，2.工程款利
息 （以 1385365.04 元为基数 ，自 2018/2/2 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
2019/8/19 前按照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 ，
2019/8/20 后按照 LPR 计付，3.诉讼费

27 天 津 达 因 建 材
有限公司 2021/5/19 1,000,000.00 1.返还款项 1000 万元及 2019/12/26 至本次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期间的利息，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

28
北 京 鑫 祥 达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公
司

2021/8/23 1,010,503.33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支付拖欠的工程款 1010503.33 元 ；2、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二在拖欠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

29 陈俊 2021/8/26 2,000,000.00
1、要求二被告返还借款 200 万元及利息损失 （以 200 万元为基数 ，
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息，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

30
九盟 （北京 ）照
明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21/8/26 1,694,970.50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694970.5 元 ，并以 1694970.5 元为基数，
从 2015/4/18 日起支付逾期利息至付清之日 ，标准按照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

31 江 西 龙 跃 建 筑
劳务有限公司 2021/8/26 1,096,874.57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 1096874.57 元 ；2、裁决被申请

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

32
北 京 顺 盈 邦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

2021/9/8 2,062,012.00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的劳务费共计 2062012 元 ，利息共
计 103100.6 元，共计 2165112.6 元；2、裁决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
裁费用 。

33 王立智 2021/9/9 1,467,876.00 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工程余款 176 万元 ，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

34 上 海 森 步 木 制
品营销中心 2021/9/14 1,981,812.59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共计人民币 1981812.59；2、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 59454.38 元 ；3 请
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及保全费用。

35 北 京 中 大 宣 青
商贸有限公司 2021/9/16 4,196,180.00

1、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欠申请人的货款 4196180 元 ， 违约金
125885.40 元 ，利息 256843.60 元 ，共计 4578909.00 元 ；2、裁决由被申
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36
沈 阳 市 沈 河 区
云 梦 佳 建 材 商
行

2021/9/18 2,164,040.01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材料款总计 1943250.01 元 ，并支
付利息人民币 220790 元，以上两项合计人民币 2164040.01 元 ，2、本
案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

37
北 京 鸿 益 达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有
限公司

2021/9/14 1,429,040.00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共计人民币 1429040 元 ；2、请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 42871.2 元 ；3、请求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及保全费。

38 北 京 隆 源 轩 建
材有限公司

2021/9/27
（ 从 调 解
中 心 取 回
时间）

5,574,684.50
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人民币 5574684.5 元及逾
期利息暂计 762471.7 元 （以 5574684.5 元为基数 ，自 2018/10/4 日起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 2021/8/25 日 ）
共计 6337156.2 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39 王新峰 2021/10/
12 1,160,661.74

1、 判令被告张明勇 、 弘高公司共同连带支付原告劳务费 1734376
元，利息暂计 105731.08 元 （利息以未给付劳务费为基数 ，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0/1/7 日起暂
计至 2021/8/15 日，之后利息按上述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
被告稻香四季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

40 赵加建 2021/10/
22 10,395,031.02

1、 判 令 被 告 一 想 原 告 支 付 工 程 款 本 金 10395031.02 元 及 利 息
2574009.39 元 （ 暂 计 至 2021/7/18 日 ， 自 2021/7/19 日 起 ， 以
10395031.02 元为基数 ， 按照 1.5 倍 LPR 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 ）；暂
合计 12969040.41 元 ；2、 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3、判令被告一 、被告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

41 青 岛 三 利 集 团
有限公司

2021/12/
30 4,500,000.00

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450 万元，并按照年利率 24%计算自应当
返还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 ；2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
用由被告承担 。

42
北 京 中 青 建 业
建 筑 安 装 有 限
公司

2022/1/14 1,718,574.85
1、 依法判令被告弘高装饰立即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1718574.85 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2、被告重庆首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付款
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 ；3、本案的诉讼费用 （诉讼费 、保全费 ）由被告
承担

43 北 京 巨 金 建 筑
工程有限公司 2022/1/24 2,110,000.00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劳务费及利息合计 211 万元 ；2 裁决

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

44 王晨光 2022/1/29 3,279,534.04
1、判令解除弘高装饰 、王晨光 、北京塞凡策划有限公司等三方签署
的 《协议书 》第二 、三项的约定 ；2 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偿还欠款
3279534.04 元并支付利息；3、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欠款承担
连带给付责任；4、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 。

45 常 州 恒 实 伟 业
建材有限公司 2022/2/8 2,045,200.55 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材料款 941840.4 元。2、依法判令被告赔

偿逾期付款损失（合计 1103360.15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6 常 州 恒 实 伟 业
建材有限公司 2022/2/8 2,521,585.12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材料款 2152452.9 元 ；2、判令被告赔偿逾期
付款损失 369132.22 元；以上合计 2521585.12 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47 常 州 恒 实 伟 业
建材有限公司 2022/2/8 2,321,927.40

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材料款 1786098 元 ；2、依法判令被告支
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535829.4 元 （以上合计 2321927.4 元 ）；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 。

48 芜 湖 市 观 宇 商
贸有限公司 2022/2/10 1,261,125.74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欠申请人的货款共计 1106038.00 元 ，利息
155087.74 元，合计 1261125.74 元 ；2、裁决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
裁费用；3、裁决由被申请人承担因本案往返的差旅费用。

49 北 京 高 辉 利 豪
建设有限公司 2022/2/28 1,858,923.67

1、 请求判令被告 1 和被告 2 连带支付工程款费用共计 1858923.67
元，并支付利息（从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利息标
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利率计算 ）暂计至 2021 年 7 月 1 日 ，
41748.33 元。 暂共计 1900672 元 。 2、请求判令工程价款 1858923.67
元就该装饰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3、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 。

50 王佃新 2022/3/9 2,949,615.00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拖欠工程款 2949615 元及利息 （以工程款
为基数，自 2020/5/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 判令被告二在第
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一所拖欠工程价款 1292294 元及利息范围内
与被告一共同向原告承担连带给付义务 （以 1292294 为基数 ，其他
同上）；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51 殷银伟 2022/3/24 3,453,758.65

1、判令被告一给付原告工程欠款 12055192.54 元及欠款期间全部利
息（暂计至立案之日为 1198319.68 元 ）；2、判令被告二给付原告截留
工程款 3156567.79 元及欠款期间全部利息 （暂计至 立案之 日为
297190.86 元）；（以上合计为 16707270.87 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一、被告二承担 。

52 山 东 四 方 安 装
工程有限公司 2022/3/31 6,580,395.84

1、 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 劳务款共计人民币
6580395.84 元 ，以及自逾期之日起到实际支付之日利息 （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53 北 京 巨 金 建 筑
工程有限公司 2022/4/6 2,267,450.89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劳务费及利息合计 211 万元 ；2 裁决

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

54 北 京 巨 金 建 筑
工程有限公司 2022/4/12 1,068,185.45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960344.08 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利
息 107841.37 元（以 960344.08 元为基数，按 lpr 利率计算 ，自 2019 年
3 月 17 日暂计算至 2022 年 3 月 14 日，最终计算至实际支付日至 ）；
以上两项共计 1068185.45 元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55
邯 郸 市 京 鑫 建
筑 劳 务 分 包 有
限公司

2022/5/19 15,100,000.00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劳务费 15100000 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
讼费、保全费。

56
沈 阳 市 美 德 林
家 具 制 造 有 限
公司

2022/5/ 1,348,800.00 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款 1124000 元 、 违约金 224800
元，合计 1348800 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

57
北 京 稻 香 四 季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2022/6/2 2,328,789.41

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工程款 783950.78 元及相应利息 （按照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
止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 1544838.63 元及相应利息 ）按照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1 年 8 月 20 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
止）；3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58 北 京 东 裕 设 备
租赁有限公司 2022/6/10 1,511,326.35

1、 依法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赁费 1511326.35 元 ， 并支付以
1511326.35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加计 50%计算自 2019 年 1 月 23 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的逾期付款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59 祝玉亮 2022/7/14 2,985,609.60

1、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哈尔滨花园邨宾馆装修改造工程
项目劳务费 288 万元 ；2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逾期支
付劳务费的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款之日 （自 2021 年 6 月 17 日起计
算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标准， 暂计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利息金额为人民币 105609.60 元 ）；
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60
山 东 金 富 桥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

2022/7/22 1,200,100.00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1100000 元 ；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利息
100100 元 （以 1100000 为基数 ，按 lpr 利率计算 ，自 2020 年 1 月 17
日暂计算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 ，最终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 ）；以上两
项共计 1200100 元。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

61
北 京 顺 鑫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司

2022/8/9 2,067,908.91

1、 判令被告一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承德
嘉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互配合将承德嘉和广场第 11 幢 C 座
1027 号 、1028 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原告北京顺鑫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中金源分公司名下；2、判令被告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承德嘉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互配合将承
德嘉和广场第 11 幢 C 座 1027 号 、1028 号房屋交付给原告北京顺
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金源分公司；3、判令被告北京弘高建筑
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北京顺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金源分公司损失（损失计算方式为 ：以 1906044 元为基数 ，按照同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 ， 自 2020 年 1 月 3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 ，暂计算至 2022 年 2 月 25 日为 161864.91 元 ）；4、如上述第
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无法实现 ，判令被告一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北京顺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金源
分公司 1906044 元；5、判令被告二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对原告北京顺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金源分公司第三项、
第四项诉讼请求中被告一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6、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62 郭荣军 2022/8/12 8,466,099.03

1、 请求判令被告 1 支付拖欠原告工程款 8466099.03 元及利息 （以
8466099.03 元为基数 ， 自 2020 年 8 月 24 日起至工程款及利息付清
之日止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 ）；2、请求判令被告 2、被告 3 在
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判令被告 4 对被告 2 的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等费用全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63
廊 坊 市 长 晟 不
锈 钢 装 饰 工 程
有限公司

2022/8/30 1,009,400.00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980000 元 ；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
29400 元 （违 约金计 算方法 ： 未付 款总额 的 3% ）； （以上 两项 共
1009400 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64
北 京 浩 天 中 佳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司

2022/9/2 1,809,710.00 1、 判令被 告向原 告支 付拖欠 合同款 1757000 元及 3%的违约 金
52710 元，共计 1809710 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65
河 北 哲 鹤 通 然
建 材 销 售 有 限
公司

2022/9/6 1,892,007.00 1、 判令被 告向原 告支 付拖欠 合同款 1836900 元及 3%的违约 金
55107 元，共计 1892007 元 。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66
河 北 哲 鹤 通 然
建 材 销 售 有 限
公司

2022/9/6 1,275,070.00 1、 判令被 告向原 告支 付拖欠 合同款 1238135 元及 3%的违约 金
36935 元，共计 1275070 元 。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67
南 京 立 至 恒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2022/9/19 2,204,077.22

1、 判令弘高公司 、 华腾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共计人民币
2084529.48 元及违约金 （以本金 2084529.48 元为基数 ，自 2020 年 6
月 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 1.95 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截止起诉之日 ，违约金暂
计为人民币 119547.74 元。 ）2、本案的诉讼费用 、保全费用由被告承
担。

68
沈 阳 市 工 会 事
务 与 职 工 服 务
中心

2022/9/26 1,810,234.47

1、 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工程款 1810234.47 元及利息 （从
2018 年 8 月 8 日，请求至实际全部清偿之日止 ，2019 年 8 月 19 日前
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019 年 8
月 20 日后利息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

69 吕昕 2022/10/
26 1,400,000.00

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拖欠工程款约 1400000 元 （具体数额以
鉴定为准 ）及利息 （利息自工程交付之日 2017 年 8 月 13 日按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该工程价款付清之日
止）；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案件受理费等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70 北 京 华 胜 人 力
资源有限公司

2022/10/
12 1,453,600.18 1、 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付工程款人民币 1453600.18 元 ；2

裁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71 麻 城 市 宇 川 石
业有限公司

2022/10/
12 1,893,073.50

1 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剩余货款 1802927.14 元 ；2、裁令被申
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90146.36 元 ；3 裁令被申请人人承担本案
的仲裁费用

72 山 东 弘 信 安 装
有限公司

2022/10/
12 3,463,490.77

1、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价款 3162396.11 元 ；2 裁令被申
请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计算方式为： 以 3162396.11 元为本金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 利息暂计算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为 301094.77 元；3、裁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

73 安 徽 鸿 翔 乐 家
家具有限公司 2022/11/9 2,912,291.56 1、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剩余合同价款 2912291.56 元 ；2、裁令

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217,784,649.1
2

（2） 你公司 2021 年年报显示，你公司多数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中除要求公
司支付相应的应付工程款、材料采购款等外，一般还包含相关款项的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及保全费等
赔偿费用，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涉诉案件最新进展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有关规定，
说明你公司是否就或有事项可能发生的全部经济利益流出进行合理预估并按最佳估计数确认预计负
债，如是，请说明你公司的具体确认过程，如否，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及其子孙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涉及诉讼标的总额 3.36 亿元，主要系与

供应商合同纠纷，相应应付工程款及材料采购款已经在工程施工、成本费用以及相应的应付账款中计
量，已在各会计期间进行了披露。

涉诉相关的诉讼费及保全费按照法律文书由公司和起诉方各自支付； 涉诉相关的利息及违约金
均包括在判决或执行金额内。 公司法务部会同财务部在对涉诉项目进行核实，结合法律文书对应付工
程款、材料款等涉及的成本费用进行计提。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
认为预计负债：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
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诉讼事项涉及相关款项已经在工程施工、 成本费用及预计的应付工程款和应付职工薪酬中
计量，不满足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因此公司未对诉讼及仲裁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10、 截至目前，你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慧目”)及其一致行动
人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中太”)尚未履行其在 2014 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交易中应对你公司履行的业绩补偿承诺(补偿股份 13,920.39 万股)，且弘高慧目已被法院裁
定破产清算、弘高中太所持你公司全部股份被司法划扣。 请你公司说明截至本问询函回函日控股股东
破产清算的最新进展，并结合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质押和冻结、被动减持等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控制权稳定性等方面产生的具体影响，充分揭示相关风险，并说明已采取和拟采取的防范
风险传导至上市公司的隔离措施。

公司回复：
一、 控股股东破产清算的最新进展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破产清算工作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第三次债

权人会议。 会议就弘高慧目公司完成业绩承诺事项的方案进行表决。 除此之外未有其余进展，公司将
根据相关信披要求及时履行信披义务。

二、 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情况
控 股 股
东

股份
性质 股份数 （股） 持股比例 质押情况 冻结情况 被动减持可能性

弘 高 慧
目

首 发
限 售
股

90,376,298 8.81% 无质押 股份冻结 ， 弘高慧目破
产管理人接管

存在因被司法拍卖或司法划
转而被动减持的可能

35,049,289 3.42% 质 权 人 第 一 创 业 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冻结 ， 弘高慧目破
产管理人接管

存在因被司法拍卖或司法划
转而被动减持的可能

29,660,000 2.89%
质 权 人 青 岛 天 瑞 弘
昇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公司

股份冻结 ， 弘高慧目破
产管理人接管

存在因被司法拍卖或司法划
转而被动减持的可能

16,666,667 1.62% 质 权 人 宁 波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已具备解押条件，
股份冻结 ， 弘高慧目破
产管理人接管

存在因被司法拍卖或司法划
转而被动减持的可能

合计 171,752,254 16.74% -- --
三、 生产经营、公司治理、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
上市公司受外部和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短期内预计难以重塑业绩、扭亏转盈，亟需有实力投资

人对上市公司进行业务重整和赋能。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持有 171,752,254股，股份性质为首发限售股，均被弘高慧目破产管理人接管。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随着破产工作持续推进不排除控股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被司法拍卖及司法划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认为，公司控制权后续存在发生变更的可能性，
届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具体认定，需要根据各方持股比例、公司董事提名及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情况等方面综合判断。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股东方权益变动及对公司董事会控制
力的变化情况等，若出现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等应披露信息，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防范风险及隔离措施
公司已就控制权事宜与第一大股东安信证券进行了沟通， 经公司向第一大股东安信证券函询并

收到其出具的《回复函》，《回复函》显示其不存在向或拟向我公司提名或委派董事、监事，并拟改组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计划，不存在参与或拟参与我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计划，截至目前无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 同时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将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寻求债务解决方案，最大可能避免因此被动
减持股票造成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将积极通过多种措施化解被动减持或司法强制划转
过户风险，同步积极寻找长期财务资金或战略协作伙伴，包括但不限于建立新的一致行动人关系等合
法措施，以力争解决现有问题，保持控制权稳定。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督促弘高慧目与债权人进行沟通
协商，提前进行风险预警，共同保障公司治理结构稳定，维持当前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控制权稳定。

11、 根据你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你公司
因“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因“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熟低者均为负，且 2022 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不确定性”被继续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请你公司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九章有
关规定，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若存在相关情形请及时、充
分揭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出具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中

兴财光华审会字（2023）第 201065 号）和 2022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专项核查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2023） 第 201050 号）， 报告显示公司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2,924,097.25 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132,924,097.25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4,302,603.20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94,377,800.83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309,682,187.09元。

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九章规定，逐
项排查情况如下：
章节 相关条款 公司自查或经审计的 2022 年度相关指标 是否出 现相

关情形

第 九 章 第
二 节 交 易
类 强 制 退
市 9.2.1 条
规定

（一）在本所仅发行 A 股股票的公司 ，通过本所交易
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
500 万股；

截至本回函日 ， 公司连续 120 日成交量大
于 500 万股。 否

（二）在本所仅发行 B 股股票的公司 ，通过本所交易
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
100 万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三） 在本所既发行 A 股股票又发行 B 股股票的公
司 ，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其 A
股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 500 万股且其 B 股股票累
计成交量低于 100 万股 ；

不适用 不适用

（四） 在本所仅发行 A 股股票或者仅发行 B 股股票
的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
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

截至本回函日 ， 公司不存在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的情形。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六）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在本所的股票收盘市
值均低于 3 亿元；

截至本回函日 ，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
存在股票收盘市值均低于 3 亿元的情形。 否

（七）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东人数均少于 2000
人 ；

截至本回函日 ，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
存在股东人数均少于 2000 人的情形 。 否

（八）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不适用

第 九 章 第
三 节 财 务
类 强 制 退
市 9.3.1 条
规定

（一）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
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公司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292 亿元 ，
扣除后营业收入 1.3292 亿元， 营业收入超
过 1 亿元。

否

（二）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

公司 2022 年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为-3.0968 亿元，期末净资产为负 。 是

（三）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特殊合伙 ）
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告出具带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保留意见 。

否

（四）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公司已披露
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导致该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实
际已触及本款第（一 ）项、第 （二）项情形；

不适用 不适用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无 否

第 九 章 第
四 节 规 范
类 强 制 退
市 9.4.1 条
规定

（一）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
告，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露； 公司均按期披露定期报告 否

（二） 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
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 ，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
仍有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年度报告真实 、准确 、完
整。 否

（三） 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
记载 ，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改
正，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改正；

公司不存在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
差错或者虚假记载， 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
正的情形。

否

（四） 因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重大缺
陷 ，被本所要求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改正 ，且在
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改正 ；

公司不存在因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
面存在重大缺陷， 被交易所要求改正的情
形。

否

（五）因公司股本总额或者股权分布发生变化 ，导致
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本总额 、股权分布不再具备上
市条件，在规定期限内仍未解决 ；

公司股本总额和股权分布近二十个交易日
内未发生变化 ，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符合上
市条件 。

否

（六）公司可能被依法强制解散； 公司不存在可能被依法强制解散的情形。 否
（七）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 、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
请； 公司未被申请重整 、和解或者破产清算 否

（八）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无 无

第 九 章 第
五 节 重 大
违 法 强 制
退 市 9.5.1
条规定

（一）上市公司存在欺诈发行 、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
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重大违法行为 ，其
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欺诈发行、 重大信息披露违法
或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重大违
法行为 。

否

（二）公司存在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 、生态安全 、
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 ，情节
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严重
影响上市地位，其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 、生态
安全 、 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
违法行为 。

否

第 九 章 第
八 节 其 他
风 险 警 示
9.8.1 条 规
定

（一）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 ；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 《关于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中兴财
光华审专字 （2023）第 201048 号 ）显示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否

（二）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截至本回函日 ，公司无对外提供担保情况。 无
（三）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
成决议；

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能够正常召开并形
成决议。 否

（四） 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
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2023）第 201049 号出
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

否

（五）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
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否

（六）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是（已在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 是
（七）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
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

是（已在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 是

（八）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无 否
综上所述：根据上表逐项排查情况，公司除已正常披露的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外（2023年 4月 27日，《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7http://www.cninfo.com.cn），不存在其他《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
订）》第九章规定的股票交易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